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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事会

第一节监事

第一百四十二条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

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第一百四十三条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其

配偶和直系亲属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第一百四十四条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

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

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一百四十五条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年。 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一百四十六条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

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 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

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第一百四十七条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

署书面确认意见。

第一百四十八条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

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

议。

第一百四十九条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

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五十条监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

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节监事会

第一百五十一条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

由3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1名。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

选举产生。

公司监事会设主席1人。 监事会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

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

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第一百五十二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

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

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

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

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

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

司承担；

（九）法律、法规或本章程明确规定的

公司监事会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五十三条监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

开一次会议。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

会议。 召开监事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监事

会应当分别提前十日和三日发出书面会议

通知。 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

会议的，可以随时口头或电话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在会议上做出说明。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第一百五十四条监事会应制定监事会

议事规则，明确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

序， 以确保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和科学决策。

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监事会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 监事会议事规则由监事会拟定，股东

大会批准。

第一百五十五条监事会应当将所议事

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和

记录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

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记载。 监事会会议记

录作为公司重要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10年。

第一百五十六条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

以下内容：

（一）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

限；

（二）事由及议题；

（三）发出通知的日期。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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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条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

之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并披露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

年度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

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六十一条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并披露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年

结束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

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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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

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

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大会违反上述规定，在公司弥补亏

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

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

润。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

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

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

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

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

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会违反《公司法》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

应当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给公司造成

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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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一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

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

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

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

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

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 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和法

定公积金；仍不能弥补的，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

积金。

法定公积金转为增加注册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

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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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1、 公司实行连续、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

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

红具体方案。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

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尤其现金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

护为出发点，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

说明原因；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须经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

事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审

议该议案时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

……

（四）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提出，但

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独立

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

会应对利润分配预案提出审核意见。 利润分

配预案经过半数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审核同

意，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

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

虑独立董事、 外部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

见。

2、 公司因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

时， 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

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

予以披露。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

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

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

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

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

会特别决议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

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1、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

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

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

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尤其现金分红政策

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在股东会提案中详

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四）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 独立董事认为现

金分红具体方案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

的，有权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意见未

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

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披露。 利润

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会批准，股

东会审议该议案时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股东会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

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 公司可对利

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

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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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配

备专职审计人员，对公司财务收支和经济活

动进行内部审计监督。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制度， 明确内部

审计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经费保

障、审计结果运用和责任追究等。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并对

外披露。

93

第一百六十五条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和审计

人员的职责，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审

计负责人向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一百六十九条内部审计机构向董事会负责。

内部审计机构在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内

部控制、财务信息监督检查过程中，应当接受审计委

员会的监督指导。 内部审计机构发现相关重大问题

或者线索，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

第一百七十条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组织实

施工作由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公司根据内部审计机

构出具、审计委员会审议后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第一百七十一条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沟通时， 内部审

计机构应积极配合，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第一百七十二条审计委员会参与对内部审计负

责人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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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必

须由股东大会决定，董事会不得在股东大会

决定前委任会计师事务所。

第一百七十四条公司聘用、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必须

由股东会决定， 董事会不得在股东会决定前委任会

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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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五条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

知，以专人送达、邮件、传真或电子邮件进

行。 但对于因紧急事由而召开的监事会临时

会议，本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删除

96 新增

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司合并支付的价款不超过本公司

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可以不经股东会决议，但本章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司依照前款规定合并不经股东会决议的，应

当经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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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

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媒体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八十七条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

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

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媒体上或者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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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媒体上公告。

第一百八十九条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30日内在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媒体上或者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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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

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媒体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

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一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将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自股东会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30日内在第一百八十四条

规定的媒体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应当按照股东持有股份的

比例相应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 法律或者本章程另

有规定的除外。

100 新增

第一百九十二条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减少注册

资本弥补亏损。 减少注册资本弥补亏损的，公司不得

向股东分配， 也不得免除股东缴纳出资或者股款的

义务。

依照前款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 不适用本章程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但应当自股东会作

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第一百八十

四条规定的媒体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告。

公司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后， 在法

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百

分之五十前，不得分配利润。

第一百九十三条违反《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

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应当退还其收到的资金，减

免股东出资的应当恢复原状；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

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第一百九十四条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

时，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

东会决议决定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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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

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

（五）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

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

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

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

公司。

第一百九十六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 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

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

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

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的，持有公司10%表决权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

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 应当在十日内

将解散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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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七条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八十

六条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

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

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第一百九十七条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条第

（一）项情形，且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可以通过

修改本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或者股东会作出决议

的，须经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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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八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

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

（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

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

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

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八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

散的，应当清算。 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

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 但是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

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

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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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媒体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

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

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

进行清偿。

第二百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

人， 并于60日内在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媒体上或

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

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 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

偿。

105

第一百九十二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

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

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

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二百〇二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 编制资产负

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

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清算组应当将清算

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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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四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

依法履行清算义务。

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

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

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第二百〇四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履行清算职责。 负有

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清算职责， 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债

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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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

当修改章程：

（一）《公司法》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修改后，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

载的事项不一致；

（三）股东大会决定修改章程。

第二百〇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将修改章程：

（一）《公司法》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修改后，

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相抵触的；

（二）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与章程记载的事项

不一致的；

（三）股东会决定修改章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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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条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

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

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

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

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

而具有关联关系。

第二百一十条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

虽未超过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

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

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

关系。 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

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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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〇二条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

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

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近一次登记后的

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一十二条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

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一次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

准。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因删减和新增部分条款，《公司章程》中原条款序

号、援引条款序号按修订内容相应调整。

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根据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情况相应办理工

商变更手续，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情况为

准。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接B0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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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

2025-022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6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084,3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084,3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0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057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晶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074,851 99.9849 9,400 0.0149 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

1,454,4

88

99.3511 9,400 0.6421 100 0.0068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1,454,4

88

99.3511 9,400 0.6421 100 0.0068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454,4

88

99.3511 9,400 0.6421 100 0.00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强、王文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永信至

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548

证券简称：广钢气体 公告编号：

2025-016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芳村大道东2号广钢气体大厦岭南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40,304,7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40,304,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10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10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韬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贺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8,525,780 99.7596 1,764,498 0.2383 14,500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8,526,295 99.7597 1,764,483 0.2383 14,000 0.002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8,525,795 99.7596 1,764,483 0.2383 14,500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8,468,549 99.7519 1,721,079 0.2324 115,150 0.015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8,524,795 99.7595 1,657,633 0.2239 122,350 0.016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5,349,370 99.3306 4,805,458 0.6491 149,950 0.020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373,364 98.2271 1,657,633 1.6552 117,850 0.117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98,312,

618

98.1665

1,721,0

79

1.7185 115,150 0.1150

5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8,368,

864

98.2227

1,657,6

33

1.6552 122,350 0.1221

7

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98,373,

364

98.2272

1,657,6

33

1.6552 117,850 0.11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7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项表决，本次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广州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井冈山市大气天成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井冈山市

大气天成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大气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井冈山橙兴气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姚展帆。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昊臻、刘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21

证券简称：爱丽家居 公告编号：临

2025-020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街道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236,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宋正兴先生主持

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虹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300 99.9646 51,400 0.0307 7,800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300 99.9646 51,400 0.0307 7,800 0.004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000 99.9644 51,400 0.0307 8,100 0.004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000 99.9644 51,400 0.0307 8,100 0.004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82,000 99.9674 51,400 0.0307 3,100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5,000 99.9632 57,200 0.0342 4,300 0.002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300 99.9646 54,900 0.0328 4,300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6,500 99.9641 51,700 0.0309 8,300 0.005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1,500 99.9611 56,700 0.0339 8,300 0.005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3,000 99.9620 51,700 0.0309 11,800 0.007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等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77,500 99.9647 52,200 0.0312 6,800 0.004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68,000 99.9590 55,400 0.0331 13,100 0.00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和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

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335,000 84.4893 57,200 14.4262 4,300 1.0845

7

关于公司聘任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37,300 85.0694 54,900 13.8462 4,300 1.0845

9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331,500 83.6066 56,700 14.3001 8,300 2.09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7、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坤、董椰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26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股权登记日，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总股本为

1,142,246,700股，其中根据2024年2月20日，范建刚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唐山金控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与范建刚及其一致行动人之表决权放弃协议》，自标的股权过户之日起，范建刚先生、范立义先

生、 范岳英女士、 杨俊先生将放弃其持有的全部剩余上市公司434,042,025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38.00%）的表决权，公司存放于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0,577,100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

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7,627,575股。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工业集中区西区人民南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621,4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92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建祥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81,513 99.4036 544,950 0.3457 394,950 0.250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81,513 99.4036 552,850 0.3507 387,050 0.245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79,513 99.4024 554,850 0.3520 387,050 0.245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71,135 95.8442 6,158,228 3.9069 392,050 0.248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559,913 99.3265 555,650 0.3525 505,850 0.321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529,913 99.3075 582,850 0.3697 508,650 0.3228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641,735 95.5718 6,263,028 3.9734 716,650 0.454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533,613 99.3098 537,100 0.3407 550,700 0.3495

9、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二期）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590,663 99.3460 522,200 0.3313 508,550 0.32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12,000,

838

92.7368 544,950 4.2111 394,950 3.0521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12,000,

838

92.7368 552,850 4.2721 387,050 2.9911

3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11,998,

838

92.7214 554,850 4.2876 387,050 2.9910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6,390,4

60

49.3825

6,158,2

28

47.5879 392,050 3.0296

5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11,879,

238

91.7972 555,650 4.2938 505,850 3.9090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1,849,

238

91.5653 582,850 4.5039 508,650 3.9308

7

关于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

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961,0

60

46.0642

6,263,0

28

48.3977 716,650 5.5381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1,852,

938

91.5939 537,100 4.1504 550,700 4.2557

9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第二

期）方案

11,909,

988

92.0348 522,200 4.0353 508,550 3.92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廖筱云律师、王健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鉴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